101年臺北市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競賽規程
(101年03月01日修正版)
一、宗　　旨：為提倡全民體育，推展民俗體育運動，並提昇民俗體育運動技術水準增進國民身心健康。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臺北市體育處。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體育總會。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體育總會民俗體育運動協會。 

  （四）協辦單位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。
三、比賽時間：民國101年4月18日（星期三）。

四、比賽地點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（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79巷11號）。

五、報名：

（一）日期：自即日起至民國101年3月30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
（二）程序：

1. 請上金華國民小學首頁(http://www.cups.tp.edu.tw/)最新消息下載報名表電子檔。（其他格式恕不受理）

2. 填妥報名表後，請E-MAIL至kenting@mail.cups.tp.edu.tw，郵件主題請註明校名及參賽項目，附件檔命名為「校名-項目-類別-性別-組」，如「○○國民小學-扯鈴-甲類-男子組」，以便彙整，敬祈配合!(電子檔為作業依據，請務必及時傳送)。

3. 報名表核章後於101年3月30日（星期五）前送達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訓導處 體育組（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79巷11號）
（三）報名甲類之選手不得再報名乙類。
六、領隊暨裁判會議：民國101年4月3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假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智一樓視聽教室舉行。
七、比賽分組與資格：
（一）國小男生組：限臺北市公（國）私立國民小學在籍男學童參加。
（二）國小女生組：限臺北市公（國）私立國民小學在籍女學童參加。
（三）國中男生組：限臺北市公（國）私立國民中學在籍男學生參加。
（四）國中女生組：限臺北市公（國）私立國民中學在籍女學生參加。
（五）公開男子組：限臺北市公（國）私立高中、高職以上在籍男生或年滿十五歲以上男性社會青年（設籍台北市）參加。
（六）公開女子組：限臺北市公（國）私立高中、高職以上在籍女生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女性社會青年（設籍台北市）參加。
（七）教師男子組：限臺北市公（國）私立各級學校男教師參加。
（八）教師女子組：限臺北市公（國）私立各級學校女教師參加。
八、比賽項目：
（1） 甲類比賽項目：
1.踢毽：（1）個人計分賽。
（2）雙人計分賽。
（3）團體計分賽。
2.跳繩：（1）個人賽。
(2) 雙人賽。
(3) 團體賽。
        3.扯鈴：（1）個人賽。
（2）雙人賽。
（3）團體賽。
4. 彈腿：（1）個人賽。
(2）團體賽。
5. 教師組只辦個人賽，其項目如下：
（1） 踢毽：每人左右腳不拘可踢兩回，以小武（踢、拐、膝、踶、
豆、蹬）為限。 
（2） 跳繩：包括一跳一迴旋、正交叉一跳一迴旋、蹲迴旋、軸心跳、
一跳二迴旋。         
（3） 扯鈴：包括金雞上架、螞蟻上樹、平沙落雁（套鈴）、金蟬脫
殼、大鵬展翅、直上青雲等。
（4） 彈腿：表演彈腿十式動作。
（二）乙類比賽項目：
      1.踢毽：
1-1.計次賽：
      （1）組隊方式：每校至多報名一隊，每隊十人，男女不拘。
        （2）比賽方式： 
A. 時 間：每隊以一分鐘為限（逾時試作成績不計）。
B. 動 作：一腳直立支持體重，一腳由內彎往內踢。十人同時下場，
踢的次數愈多，得分愈高。
C. 評 分：採連續踢法，左右腳均可；停頓逾十秒，即認動作結束。
團體成績以參加比賽人數（十人）所踢次數之總和計
算，多者為勝。
1-2.踢毽對抗賽：
(1)組隊方式：每校限報男女各兩人(個人對抗) ，男女各一組(雙人對抗)。
(2)比賽規則：
· 裁判員宣告比賽開始，而某一隊如拒不出場比賽或延誤三分鐘，得宣布其棄權(比數為二比○)。
· 選擇場地：裁判員以抽籤方式，令雙方選手選擇場地或開毽。
賽局：場局勝負。
· 比賽局數採二局制。每局之勝負，以某一隊先得十一分者，即為勝一局。
· 每場勝二局為勝。如一局勝，一局負，則以二局之得失分差總和多寡判定之。如總和相同，以得分高者為勝。如再相同，再賽一局制定之。
· 雙方比分之宣告，均以開毽方之得分為先，接毽方之得分為後宣告之。
開毽：
· 開毽，由隊員站在開毽線外之有效範圍內將毽子放在手中，經裁判指示開始，即將毽子離手(毽子直線下落)用足部以勾、跳、跪、踩、蹦、剪、扣等七種動作之一，將毽子踢過毽網而入對方禁區以外之有效範圍內，即開始比賽。
· 開毽順序：每一方開毽一次，無論是得分或失分，隨即換邊開毽。
· 開毽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即為失誤。裁判應判失分，並由對方開毽：
--毽未過網或觸網。
--毽落於對區之一公尺五十公分線禁區範圍內。
--開毽時非經開毽者本人直接踢入對方有效範圍內。
--開毽時，毽尚未觸及腳部時，己方隊員進入禁區場地。
--毽超過界線。
--未在開毽區範圍內踢出。
--開毽時，毽子離手後，未能踢到毽子。
--開毽時，不以規定動作開毽。
※同時雙方犯規應判重新開毽。
※休息時間：每局比賽換邊後得休息一分鐘。休息時間包括場地交換。
※雙人對抗賽開毽，以隊員之其中一人即可。
比賽暫停：
· 暫停須在己方獲得開毽權時，由隊員或教練請求，經裁判員准許者。
· 暫停時隊員不得擅自離場。只可接受教練之指導。惟教練不得進入比賽場地。每隊於每場中得請求暫停二次，每次暫停時間為三十秒鐘。
· 隊員如發生抽筋或其他受傷時，經執行裁判員允許，可准予三分鐘暫停，不計為比賽暫停。
判定：
· 界內毽及界外毽之判定，均以毽之著地點判定之，凡觸及界線者為界內毽。
· 比賽中之失分：凡失誤或有下列犯規情況之一者，均判由對方獲一分。
--開毽不合規定(違反本條文開毽有關規定)。
--髖關節以上觸毽。
2.跳 繩：
（1）組隊方式：每校至多報名一隊，每隊十人，男女不拘。
（2）比賽方式：
A. 時 間：每隊十人下場，每隊一分鐘。
B. 動 作：每隊指定五人作一跳一迴旋（正反皆可）；指定五人作
一跳二迴旋（正反皆可），同時實施。
C. 評 分：個人跳繩一分鐘迴旋次數之總和為團體成績。團體成績
相同者，以一跳二迴旋次數多者為勝。
3.扯鈴：
（1）組隊方式：每校至多報名一隊，每隊十人，男女不拘。
（2）比賽方式：
A. 時 間：每隊十人下場，每隊一分鐘。
B. 動 作：比賽動作不拘，個別自由操作，完成動作愈多，得分愈
高。
C. 評 分：個人每完成一項動作得一分（相同動作只能作兩次得兩
分），個人成績之總和為團體成績。
（3）參考動作：螞蟻上樹、金雞上架、金蟬脫殼、大鵬展翅、平沙落
雁、直上青雲、金雞飛渡、蜘蛛結網、關渡大橋、飛上枝頭（望月）、蜻蜓點水（疊棉被）、八仙過海等。
4.彈腿：
（1）組隊方式：每校限報一隊，每隊九人，男女不拘。
       （2）比賽方式：以九人成三路縱隊之正方形排列演示彈腿十式。
九、甲類比賽報名人數及規定： 
（一）踢毽：每組每隊參加每一項目，個人賽最多限參加二人，雙人賽最多限參加兩組，團體賽限六人參加（一隊）。每人可參加兩項。
（二）跳繩：每組每隊參加每一項目，個人賽最多限參加二人，雙人賽最多限參加兩組，團體賽每隊十人（一隊）為限。每人可參加兩項。
（三）扯鈴：每組每隊參加每一項目，除國小組個人賽限參加一人，雙人賽限參加一組，國中以上組個人賽限二人，雙人賽限二組；團體賽限八人（一隊）參加。每人可參加兩項。
（四）彈腿：每組每隊團體賽限參加一隊，以十六人成四路縱隊之正方形排列；個
              人賽至多限參加兩人，欲參加個人賽者必須參加團體賽。
十、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91年5月修訂之最新比賽規則，並於踢毽項目增設雙人組。
十一、比賽程序：各項比賽程序，均由大會競賽組抽籤排定。
十二、申    訴：
（一）比賽爭議：如規則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裁決為終決；如有同等意
義之註明，亦不得提出申訴。
（二）合法之申訴，應由各領隊或其代表簽章，並繳付保證金新台幣壹千元，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。如經查核認為申訴無理由，得沒收其保證金充作獎品費用。
（三）關於競賽所發生的問題，除暫時得以口頭申訴外，仍須依照前項規定，或該項成績公佈三十分鐘內，補具正式手續提出，否則概不受理。
  （四）各項比賽如正在進行中，各單位領隊、教練及運動員，不得當場直接質
        詢裁判員。
十三、獎 懲：
（一）凡當場無比賽之運動員擅自進入比賽場地者，得取消該運動員之資格及在所有比賽中所得之分數。
（二）個人比賽之運動員不合資格者，一經證實，及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個人已得或應得之分數。
（三）團體賽中有不合資格者，一經證實，即取消該隊在該項比賽中所得之名次。
（四）運動員無故棄權者，通知其所屬單位議處之。
（五）運動員在大會期間，如違背運動精神，或有不正當之行為（如冒名頂替、資格不符）或不服從裁判等情形，經查明屬實者，除取消該運動員所得或應得之分數，並宣佈其姓名及所屬單位；其單位領隊、教練及管理人員，應負行政責任，並報主管單位議處。
 (六) 甲類比賽項目各組各項個人賽、雙人賽均錄取前六名(含乙類踢毽對抗)      

      ，頒發獎狀；團體賽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；乙類團體比賽項
      目依報名隊數錄取1/3為特優獎，1/3為優勝獎。
十四、附 則：
（一）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。
（二）各組各項參加人數所稱如八人為限，則必須八人；人數不足則不得出場

      參加比賽。
（三）各項團體賽應全體同時試作，而非個人或部份人試作。
（四）出場比賽者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，以備查驗。
(五) 本活動業經100.12.27臺北市體育處北市體處全字第10031806200號函核准。

101年臺北市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報名表

（報名甲類之選手不得再報名乙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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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甲類）

	項目：
	□扯鈴  □跳繩  □踢毽  □彈腿
	
	

	組別：
	□國小  □國中  □公開  □教師
	性別：
	□男  □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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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乙類）

	項目：
	□扯鈴  □跳繩  □踢毽  □彈腿
	
	

	組別：
	□國小  □國中  □公開  □教師
	性別（踢毽對抗賽）：
	□男  □女


	領隊：
	
	教練：
	
	管理：
	


	踢毽個人對抗賽：
	
	踢毽雙人對抗賽：
	
	


	團體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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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訓導主任
	
	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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